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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一、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持有 B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B公司）百分之四十有表決權的股份，B

公司的人事任命皆由 A 公司決定。A 公司同時持有 C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C 公司）百分之三十有

表決權的股份，B 公司亦持有 C 公司百分之二十五有表決權的股份。為增加 B 公司對外投標手提

電腦的競爭力，A 公司董事長甲使 C 公司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五十的價格提供 B 公司投標所需的手

提電腦，B公司因此順利得標，但卻造成 C公司新臺幣 500萬元的損失。問： 

(一)如 A公司未對 C公司予以適當補償，C公司得向何者請求賠償？（30分） 

(二)如 A公司對 C公司另有新臺幣 300萬元的債權，A 公司可否主張抵銷？（10 分）

【擬答】
(一)若 A 公司未對 C 公司予以補償，C 公司得向 A 公司、A 公司之董事長甲及 B 公司請求賠償

1.A 公司與 B 公司為控制從屬關係

A 公司雖未持有 B 公司有表決權股份超過半數，並未符合公司法(下稱本法)第 369-2 條第 1 項之形式認定，

依題示，Ａ公司實際上控制Ｂ公司之人事任命，則屬於本法第 369-2 條第 2 項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人事

者，故公司與 B 公司係屬於實質認定之控制從屬關係。

2.A 公司與 C 公司亦為控制從屬關係

A 公司雖僅持有 C 公司百分之二十五有表決權之股份，惟 B 公司係為 A 公司之從屬公司，故 B 公司所持

有 C 公司之股份之部分，亦應連同計入 A 公司所持有 C 公司之股份，此由本法第 369-11 條第 1 款可知。

故而合計結果，A、B 公司共持有 C 公司之有表決權之股份達百分之五十五，依本法第 369-2 條第 1 項之形

式認定，已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A 公司與 C 公司間具有控制從屬關係。

3.C 公司得向 A 公司請求損害賠償及 A 公司之負責人連帶賠償責任

依題示 A 公司使 C 公司低於市價百分之五十提供 B 公司投標所需之手提電腦，此一交易行為，係屬控制

公司使從屬公司不合理價格所為之交易，屬於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之情形，A 公司在使 C 公

司為非常規交易後，並未給予適當補償，故而 C 公司得對 A 公司依本法第 369-4 條第 1 項請求損害賠償。

而 A 公司之董事長屬於公司負責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參照)，依本法第 369-4 條第 2 項應與 A 公司對 C 公

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併予敘明。

4.C 公司得在 B 公司受益之範圍內，向 B 公司請求連帶賠償

依本法第 369-5 條控制公司若使從屬公司為非常規交易，致他從屬公司受有利益，受有利益之該他從屬公

司於其所受利益限度內，就控制公司依本法 369-4 條第 1 項規定應負之賠償，負連帶責任。此規定之立法

目的，係為避免控制公司或控制公司負責人無資力，並保障從屬公司之債務人及股東之權益。本例 B 公司

與 C 公司同屬 A 公司之從屬公司，C 公司在系爭非常規交易，受有損失，未獲適當補償 B 公司在系爭非常

規交易獲有利益，故 B 公司須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A 公司不得對 C 公司以 300 萬債權主張抵銷系爭非常規交易之損害賠償

依本法第 369-7 條第 1 項之規定，若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非常規交易者，縱控制公司對從屬公

司有債權，在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應負擔之損害賠償限度內，不得主張抵銷。限制控制公司之抵銷權，其立

法目的係避免控制公司利用對從屬公司之控制權，虛作對從屬公司之債權，使得本法第 369-4 之規定形同具

文，將有損從屬公司之股東及債權人。本例中，A 公司應補償 C 公司之非常規交易之損失 500 萬元，在 500

萬元之限度內，不得主張抵銷，A 公司雖有 300 萬之債權，仍在 500 萬元限度內，故 A 公司不得以系爭 300

萬債權主張抵銷。

試題評析

1.第一小題在測驗考生關係企業之控制公司不當經營之損害賠償責任，首先應以公司法第 369-2 條及

第 369-11 條判斷系爭公司間是否成立控制從屬關係，進一步討論有無構成公司法第 369-4 條之損

賠責任及第 369-5 條之連帶責任。

2.第二小題則是深石原則之考題，即公司法第 369-7 條之適用。

考點命中 《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一回，林政大編撰，頁 54-55，頁 55 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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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明就讀某大學，已成年，在校外向出租人 A 租屋，月租金每月新臺幣 5000 元。A 要求李明將

12 個月的月租金以簽發每月 15 日為發票日的匯票支付，李明並得到其父親甲的同意為該匯票之

付款人，同時甲並在每張匯票上承兌，A隨之背書轉讓給 B。問（每小題 10分，共 20分） 

（一）甲可否主張父子關係不佳而拒絕付款？ 

（二）甲可否主張 A違反租賃契約而拒絕 B的請求付款？ 

試題評析 
本題為票據抗辯之基本題型。考生首先須點出匯票付款人承兌之法律效果，而後明確分辨票據抗辯

之類型及其限制，並正確解讀票據法第 13 條之規定，最後將本案事實涵攝作出結論即可。 

考點命中 
1.《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五回，林政大編撰，頁 22。 

2.《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五回，林政大編撰，頁 1-2。 

【擬答】 
(一)甲不得主張父子關係不佳而拒絕付款 

1.承兌為匯票付款人受發票人之委託，於到期日前接受付款之提示，簽名於匯票上，表示願意負擔支付匯票

金額之票據行為。依票據法第 52 條第 1 項之規定：「付款人於承兌後，應負付款之責。」即付款人甲承兌

後，即成為主債務人，應負付款之責，合先敘明。 

2.所謂票據抗辯，乃票據債務人之面對執票人之請求或主張時，得提出「實體法上」之事由抗辯，而合法的

拒絕履行謂之。 

3.本件甲主張父子關係不佳而拒絕付款，為一「事實上」之狀態，而非「實體法上」之事由。縱甲進一步主

張斷絕父子關係而拒絕付款，由於父母與子女間之血緣關係，係由於出生之自然事實而發生，不能基於任

何理由斷絕親子關係，而不生法律上效力，故仍非「實體法上」之事由。 

4.綜上所述，甲主張父子關係不佳非票據抗辯，不生法律上之效力。依票據法第 52 條第 1 項之規定，甲為

主債務人，應負付款之責。即甲不得主張父子關係不佳而拒絕付款。 

(二)甲不得主張 A 違反租賃契約而拒絕 B 的請求付款 

1.票據抗辯又分為物的抗辯及人的抗辯。所謂人的抗辯，即因票據受請求之人僅得對抗特定執票人之抗辯，

故執票人一有變更，此種抗辯即受影響。「基於原因關係之抗辯」即為人的抗辯之ㄧ種。 

2.然而人的抗辯有所限制，票據行為具有票據關係與原因關係分開而稱為「票據行為無因性」之特性，意即

票據行為成立後，該項原因關係存在與否及其效力如何，不影響票據行為之效力。基於票據行為之無因性，

票據法第 13 條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

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明文限於直接當事人間方可引用。反之，依票據法第 13 條

本文之反面解釋，票據債務人以其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為直接抗辯，則非法所不許。 

3.票據法第 13 條之規定，票據抗辯限制之事由有二： 

(1)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 

(2)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 

4.綜上所述，租賃契約關係存在於租賃契約當事人李明及 A 之間，基於票據行為之無因性，與票據法第 13

條規定，甲不得以發票人李明與執票人之前手 A 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故甲不得主張 A 違反租

賃契約而拒絕 B 的請求付款。 

 

三、A 食品科技公司因國內食安問題，需緊急進口符合食安法令規定之茉莉花原料，乃緊急包下迅捷

輪船公司的勝利輪，由印度運送茉莉花原料到高雄港。問： 

（每小題 10 分，共 20分） 

（一）如勝利輪在裝載貨物前，被迅捷輪船公司賣給冠軍輪船公司，本件運送應由迅捷輪船公司

或冠軍輪船公司負責執行？ 

（二）A食品科技公司可否解除該傭船契約？ 

試題評析 
本題首先藉由實例題，檢驗考生是否得由題目給予之線索，判斷本件運送契約為何種運送契約。另

針對海商法第 41 條，試驗考生是否知悉長久以來的素有學說爭議。最後測試考生是否熟稔海商法上

運送契約之解除規定。考生僅需就爭點兩說併陳，且詳細操作法條內容，即可回答此題。 

考點命中 《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三回，林政大編撰，頁 13。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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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運送應由迅捷輪船公司負責執行 

1.實務及學說上稱海商法第 38 條第 2 款規定之「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為目的之貨物運送契約」為「傭

船契約」。依題意，本件乃 A 食品科技公司緊急包下迅捷輪船公司的勝利輪，以運送茉莉花原料至高雄港，

可知 A 食品科技公司與迅捷輪船公司乃訂立「全部一次航行之計程傭船契約」，合先敘明。 

2.海商法第 41 條規定：「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之契約，不因船舶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傭船契約

下，船舶所有權移轉後，受讓人是否得拒絕或須承擔讓與人與傭船人所締結之傭船契約，容有兩說： 

(1)契約承擔說：此說認為受讓人須承擔讓與人與傭船人所締結之傭船契約。海商法第 41 條與民法第 425

條「買賣不破租賃」規定在文字上類似，應為相同解釋，否則海商法第 41 條形同具文。且若受讓人未

承擔契約，無法保護傭船人利益，有礙國際貿易。 

(2)債權相對說：此為通說所採，認為本條文僅係債之相對性原則的重申。受讓人得拒絕履行讓與人與傭船

人所締結之傭船契約。 

(3)且依國際傭船習慣，縱船舶所有權移轉後，原所有權人居於契約當事人之地位，仍應對傭船人履約，新

所有權人未因買賣而受到傭船契約之拘束。故管見認為應以後說為妥。 

3.綜上所述，原所有人迅捷輪船公司居於契約當事人之地位，仍應對傭船人 A 食品科技公司履約，新所有權

人冠軍輪船公司未因買賣而受到傭船契約之拘束。故本件運送應由迅捷輪船公司負責執行。 

(二)A 食品科技公司得解除該傭船契約 

1.傭船運送契約著重船舶特質，具船舶名稱之限定，故船舶所有權移轉後，原所有人不再具所有權人身分，

而無權使用該特定船舶，A 食品科技公司得否解除該傭船契約？以下就 A 食品科技公司是否同意以他船舶

替代之二種情形，分述如下： 

(1)若 A 食品科技公司不同意以他船舶替代： 

若 A 食品科技公司不同意以他船舶替代時，依海商法第 42 條規定：「運送人所供給之船舶有瑕疵，不能

達運送契約之目的時，託運人得解除契約。」故 A 食品科技公司得依海商法第 42 條解除該傭船契約，

如有損害，尚可依第 47 條第 2 項之規定，請求賠償。 

(2)若 A 食品科技公司同意以他船舶替代： 

A○1E

A如前所述，本件 A 食品科技公司與迅捷輪船公司間乃訂立「全部一次航行之計程傭船契約」。由於海

商法第 45 條之規定，海商法第 43 條所指全部傭船契約乃「全部一次航行之計程傭船契約」，合先敘

明。 

A○2E

A若 A 食品科技公司同意以他船舶替代時，仍得依海商法第 43 條規定於發航前解除契約。但應支付運

費三分之ㄧ。惟未裝載貨物，而無須負擔因裝卸所增加之費用。 

2.綜上所述，無論 A 食品科技公司是否同意以他船舶替代，均得解除該傭船契約。 

 

四、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A 保險公司購買癌症險，依該防癌保單條款規定：「每名被保險人以给付

一次患癌症保險金為限」。但在罹患癌症给付欄處又載明「（限領一次／繳費期滿後）本人及配偶

各 20 萬元」。甲在罹癌後即向 A 保險公司請領保險金，A 保險公司给付癌症保險金後，甲繼續繳

交保險費，再度罹癌，乃向 A 保險公司再請求癌症保險金给付，A 保險公司拒絕甲之請求，認為

「罹癌保險金」本來就只賠一次，也是各保險公司的通例。問甲可否向 A保險公司請求再度罹癌

的癌症保險金？（20分） 

試題評析 
近年來，保險法試題相當活用，經常將固有爭點藉由實務上爭議重新包裝，如本題即改編彰化地方

法院 96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2 號判決。本題應以保險法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出發，完整論述保險契約

條款解釋原則判斷標準及其限制，最後給予結論即可輕鬆應答，至於採取何種結論則非評分重點。 

考點命中 《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二回，林政大編撰，頁 7。 

【擬答】 
(一)保險法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

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契約條款文句專業複雜，如產生解釋上之爭議，參照消費

者保護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將解釋爭議不利益之風險由定型化契約制定人承擔。 

(二)惟最高法院 17 年度上字第 1118 號判例：「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

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為更為曲解。」故除契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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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毫無爭議而明確表示當事人真意外，若契約有不同解釋而滋生疑義，即有解釋契約當事人真意之必要。 

(三)亦有學者認為，保險契約具有強烈之對價衡平性質，在解釋保險條款時，應顧及保險為一危險共同體之概念

與保險之真諦，參酌契約之目的，依誠信原則解釋之。即使採取「有疑義時，應做不利條款人之解釋」之原

則，仍應避免影響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在不嚴重影響對價平衡之情況下方有適用。 

(四)甲得向 A 保險公司請求再度罹癌的癌症保險金 

1.系爭保險契約條款規定：「每名被保險人以给付一次患癌症保險金為限」。但又在罹患癌症给付欄處又載明

「（限領一次／繳費期滿後）本人及配偶各 20 萬元」。究於繳費期滿前，是否仍有限領一次保險金之限制？

而產生系爭保險契約有不同解釋，應有解釋契約當事人真意之必要。 

2.要保人所交付之保險費即為保險人承擔危險，將來给付保險賠償金之對價。甲就罹患癌症而言，為系爭保

險契約所約定之给付項目。且基於債之相對性，系爭保險契約存在於甲及 A 保險公司，與其他保險公司之

通例並無相關，縱各保險公司之通例為僅理賠一次罹癌保險金，甲亦未必知悉，故本件採取「有疑義時，

應做不利條款人之解釋」之原則，應不致嚴重影響對價平衡而有適用。 

3.本件系爭保險契約條款規定與罹患癌症给付欄處載明顯相出入，自有解釋契約當事人真意之必要，依保險

法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本爭議應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甲之解釋。即於繳費期滿後，罹患癌症保險金限領一

次；反之，若於繳費間內發現罹患癌症，罹患癌症给付應無請領次數之限制。 

4.綜上所述，甲尚未繳費期滿，而於繳費間內再度罹癌，甲得向 A 保險公司請求再度罹癌的癌症保險金。 




